
 

 
 
 
 

汶萊旅客須知 
新華旅遊一向以提供優質服務給予客人為目標，為了讓大家於出發前能有充份的準備，並享受一個愉快難忘的假期，現把旅程中的

須知詳列如下，敬希垂注。 
 
航機行李須知：每人限帶寄倉行李一件，以不超過二十公斤為限。手提行李一件，尺吋不超過 56 厘米 x 36 厘

米 x 23 厘米，而重量不超過 7 公斤，貴重物品如証件、照相機等，切勿放在寄倉行李內，並應

該隨身小心攜帶，到達當地後可把貴重物品存放酒店保險箱內。有關行李須知及違禁物品詳情，

請瀏覽民航處 www.cad.gov.hk。 
汶萊海關入境： 凡年滿十八歲或以上之旅客，可攜帶 2 支 1 公升烈酒及 12 罐啤酒；旅客攜帶煙草產品須繳付

關稅，每支香煙須收取關稅 BND0.25 元，即每包 20 支裝香煙共 BND5 元，每條 10 包裝香煙 BND50
元，上限為 200 支，必須申報(申報程序簡易及快捷，導遊亦會協助)。非回教旅客最多可攜帶

含酒精飲料 2 支，及啤酒 12 罐，並只限於個人飲用。香水不可超過合理數量。切勿攜帶各種生

果、肉類、營利品或違禁品。旅客可攜帶港幣或任何外幣，入境均沒有限制，攜帶超過 3500 美

元以上入境汶萊必須報關。 
香港海關入境： 由二零一零年八月一日起，香港居民年滿十八歲，可免稅攜帶下列數量的應課稅品回港，供其本人自用： 

(1) 1 升在攝氏 20 度的溫度下量度所得酒精濃度以量計多於 30%的飲用酒類  
(2) 19 支香煙；或 1 支雪茄，如多於 1 支雪茄，則總重量不超過 25 克；或 25 克其他製成煙草。 

貨幣： 汶萊幣與新加坡幣通用。 
氣候：   汶萊位於亞熱帶地區，平均氣溫約 26℃~35℃。早晚較涼，雨量多而潮濕，每年 3 月至 11 月為

雨季，宜帶備雨具。請於出發前參考香港天文台網址:  www.weather.gov.hk 或致電天文台熱線

1878200。 
衣著：  以輕便、舒適的衣著為主。團員可帶備泳裝及拖鞋以便參加水上活動。 
  因是回教國家，女仕忌穿吊帶，無袖及短褲，男仕則無特別限制。 
酒店設施：  部份酒店因環保關係而不提供個人用品，建議旅客自備牙膏、牙刷、拖鞋等個人衛生用品。 
  酒店自來水不可飲用。 
電壓：  220 伏特，大部份酒店的插頭為三腳平腳插頭，與香港標準一樣。 
時差：  與香港相同。 
語言：  馬來語為國家官方語文，但英語及華語也廣為流通。 
藥物：  請帶備慣用的平安藥物及緊急醫療用品，以應不時之需。如需要長期服用指定藥物，出發前宜

先準備足夠份量，以保持最佳健康狀態。 
退貨保障：  凡經由本公司安排前往指定購物點之旅客，都可獲退貨及退款保障。如貨品有任何問題，旅客

可以於貨品購買日期起計 60 天內提出合理退款服務。旅客須憑購物單據正本連同未開封及沒有

損壞之原始包裝貨品，本公司才可為旅客辦理全數退款。本公司只安排退款，不設換貨。本公

司保留為客人辦理退款之最終決定權。 
完團服務費： 隨團領隊旅行團完團服務費（成人及小童每位計）將於完團前向各團友收取，費用請參考行程

單張及報名收據。 
旅行團完團服務費只包括領隊、當地導遊及旅遊車司機服務費，其他服務費並未包括在內。 

水上活動：  所有水上活動均存在一定危險性，團友應自行評估本身的健康狀況或於出發前諮詢醫生意見是

否適合參與。當參與水上活動時，亦需注意當時的天氣變化及遵照一切安全設備，確保在最安

全及最適當的情況下享受水上活動帶來的樂趣。 
旅遊保險：  旅遊期間如發生任何意外，可會引致龐大醫療費用、財物損失及其他開支。本公司強烈要求閣

下及隨團親友購買旅遊綜合保險。而有關各項保障及賠償均依據個別保險公司所列明之賠償細

則。 
 

  ~多謝參加新華旅遊，祝旅遊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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